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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2026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文本 
 

序

号 

检查

计划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

对象 
检查项目 

检查

形式 

检查

方式 

年度检

查频次 

检查比

例 
检查必要性 

1 对市政

基础设

施建设

工程质

量安全

的监督

检查 

对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生产经

营单位执行安

全生产法律法

规和标准情况

以及落实安全

生产要求的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

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主席令第 70 号，主席

令第 18 号第一次修正，主席

令第 13 号第二次修正，主席

令第 88 号第三次修正）第九

条、第六十五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

四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

务院令第 397 号）第四条 

市住房

和城市

更新部

门 

在监在

建市管

市政项

目 

工程质量、安全文明

施工方面：主体结构

安全、执行强制性标

准的情况、工程质量

主体管理行为等。 

现场执法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1 次/年 

在监在建

市管市政

项目的 10% 

有利于防范重大

安全风险，及时制

止五方责任主体

建设工程中的不

安全行为。 

2 

对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建设质

量的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

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279 号，国务院

令第 687 号第一次修正，国务

院令第 714 号第二次修正）第

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四

十八条 

市住房

和城市

更新部

门 

在监在

建市管

市政项

目 

工程质量、安全文明

施工方面：主体结构

安全、执行强制性标

准的情况、工程质量

主体管理行为、市场

行为等。 

现场执法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1 次/年 

在监在建

市管市政

项目的 10% 

有利于防范重大

安全风险，及时制

止五方责任主体

建设工程中的不

规范不安全行为。 

3 

对市政

基础设

施消防

设计、

施工质

量的监

督检查 

对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相关主

体是否按照国

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进

行设计、施工的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

九条、第五十九条 

《湖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第三

十五条 

市住房

和城市

更新部

门 

当年新

建的市

管及各

区管辖

的市政

基础设

施工程

消防设计及施工图

设计质量 

非现场执

法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1 次/年 

市管市政

基础设施

工程项目

按 50%的比

例进行检

查；各区按

每个区2个

确保设计安全底

线，施工图审查成

果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是重

要的技术把关，审

查机构的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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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

计划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

对象 
检查项目 

检查

形式 

检查

方式 

年度检

查频次 

检查比

例 
检查必要性 

项目 项目的比

例进行检

查，不足 2

个的全数

检查。 

量直接影响工程

设计质量。 

6 

对市政

基础设

施工程

施工许

可的监

督检查 

对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取得施

工许可后有关

情况的监督检

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

法》（住建部令第 18 号，住

建部令第 42 号第一次修正，

住建部令 52 号第二次修正）

第十一条 

市、区住

房和城

市更新

部门 

市管已

取得施

工许可

证的在

监在建

市政基

础设施

工程 

1.许可条件发生变

化 2.延期开工，3.

中止施工 

现场执法 
重点监

管 
1 次/年 10% 

发现市政工程取

得施工许可证后

条件发生变化或

延期开工、中止施

工等过程中存在

的违法违规行为

并及时处理。 

7 

对市政

基础设

施工程

招投标

的监督

检查 

对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招标投

标活动的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13

号，国务院令第 676 号第一次

修正，国务院令第 698 号第二

次修正，国务院令第 709 号第

三次修正）第四条第一款、第

二款 

市、区住

房和城

市更新

部门 

市管市

政基础

设施工

程依法

必须公

开招标

项目 

招标登记、公告、资

格审查、开标等交易

活动 

非现场执

法 

重点监

管 
1 次/年 5% 

维护招标投标活

动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秩序。 

8 

对市政

基础设

施工程

市场行

为的监

督检查 

对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市场行

为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279 号，国务院

令第 687 号第一次修正，国务

院令第 714 号第二次修正）第

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四

十八条 

市住房

和城市

更新局 

在监在

建市管

市政项

目 

1.建设单位违法发

包，2.建设单位未取

得施工许可证或者

开工报告未经批准，

擅自施工，3.承包单

位将承包工程转包

或者违法分包。 

现场执法 
重点监

管 
1 次/年 10% 

助力规范建筑市

场秩序，保证建设

工程的质量和安

全，维护建筑市场

参与各方的合法

权益。 

9 
对房地

产开发

对房地产开发

市场管理的监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248 号，

市住房

和城市

房地产

开发企

①违反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证书管理
现场执法 

双随机

一公开
1次/年 1.5% 

根据《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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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

计划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

对象 
检查项目 

检查

形式 

检查

方式 

年度检

查频次 

检查比

例 
检查必要性 

企业的

双随机

监督检

查 

督检查 国务院令第 588 号第一次修

正，国务院令第 698 号第二次

修正，国务院令第 710 号第三

次修正，国务院令第 726 号第

四次修正，国务院令第 732 号

第五次修正）第四条第二款、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建设部令第 77 号，

住建部令第24号第一次修正，

住建部令第45号第二次修正，

住建部令第54号第三次修正）

第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

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第 88 号)第五条第三

款、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第 40 号，建

设部令第 95 号第一次修正，

建设部令第 131 号第二次修

正）第四条第三款、第十三条 

更新局 业 规定的检查②未取

得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证书擅自销售

商品房的检查③不

按照规定办理房地

产开发企业资质变

更手续的检查④未

取得房地产开发企

业资质等级证书或

超越资质等级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的

检查 ⑤房地产开发

企业在销售商品房

违法行为的检查⑥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擅自预售商品房的

检查⑦在未解除商

品房买卖合同前再

行销售给他人的检

查 

监管 武汉市“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

办法的通知》（武

政规„2019‟32

号）、《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武汉

市市场监管领域

部门联合“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

办法的通知》（武

政规„2020‟20 号）

等文件要求开展

巡查 

10 

房地产行业网

签备案及明码

标价的检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建设部令第 77 号）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

条、第十九条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248 号）

市住房

和城市

更新局 

房地产

开发企

业 

①房地产开发企业

是否依法取得资质

证书。②房地产开发

企业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证载的企业名

称、法定代表人、住

现场执法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1 次/年 1.5% 

按照《武汉市市场

监管领域部门联

合“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办法》（武

政规„2020‟20 号）

和《武汉市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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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

计划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

对象 
检查项目 

检查

形式 

检查

方式 

年度检

查频次 

检查比

例 
检查必要性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第 88 号）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二条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40 号）第十三

条 

所等事项信息是否

一致。③不同资质等

级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承担房地产项目

的建设规模是否符

合规定。④房地产开

发企业在建在售商

品房项目在销售现

场显著位置是否公

示全部材料，销售人

员信息是否与《商品

房销售方案》内容一

致等。⑤房地产开发

企业是否在商品房

现售前将房地产开

发项目手册及符合

商品房现售条件的

有关证明文件报送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

门备案，并已取得

《武汉市商品房销

售现售备案证》。⑥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

否存在采取返本销

售或者变相返本销

售的方式销售商品

房的行为；是否存在

采取售后包租或者

变相售后包租的方

式销售未竣工商品

管领域 2026 年度

部门联合双随机

抽查工作计划》等

文件要求开展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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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

计划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

对象 
检查项目 

检查

形式 

检查

方式 

年度检

查频次 

检查比

例 
检查必要性 

房的行为。⑦房地产

开发企业是否存在

未按套销售商品住

宅，采取分割拆零方

式进行销售。⑧未取

得预售许可的商品

住房项目，房地产开

发企业是否存在以

认购、预订、排号、

发放 VIP 卡等方式

向买受人收取或变

相收取定金、预定款

等性质的费用的行

为。⑨房地产开发企

业委托销售商品房

的经纪代理机构是

否按规定办理房地

产经纪服务机构备

案手续。⑩随机抽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已

售房源是否已按规

定办理了商品房买

卖合同网签备案手

续。⑪房地产开发企

业是否在规定时间

内（销售方案报备对

外销售时间）一次性

公开全部准售房源

及每套房屋价格，并

严格按照预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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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

计划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

对象 
检查项目 

检查

形式 

检查

方式 

年度检

查频次 

检查比

例 
检查必要性 

备案申报价格，明码

标价对外销售。⑫房

地产开发企业是否

严格按照商品房预

（销）售方案开展商

品房销售活动。⑬房

地产开发企业是否

按规定及时为购房

人办理商品房买卖

合同网签备案手续。 

11 
对房地

产估价

的双随

机监督

检查 

对房地产估价

机构和分支机

构的设立、估价

业务及执行房

地产估价规范

和标准情况的

监督检查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142 号，住建部

令第 14 号第一次修正，住建

部令第 24 号第二次修正）第

五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四十

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

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

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条、

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三条 

市、区住

房和城

市更新

部门 

房地产

估价机

构 

是否取得房地产估

价机构资质从事房

地产估价活动或者

超越资质等级承揽

估价业务；是否及时

办理资质证书变更

手续；是否违反房地

产估价分支机构设

立规定；是否违反房

地产估价从业规定；

房地产估价机构及

其估价人员应当回

避情况；房地产估价

机构是否实施禁止

性行为。 

现场执法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1 次/年 10% 

根据《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

武汉市“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

办法的通知》（武

政规„2019‟32

号）、《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武汉

市市场监管领域

部门联合“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

办法的通知》（武

政规„2020‟20 号）

等文件要求开展

巡查 

12 

对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的执业

和继续教育情

况实施监督检

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第 151 号，住

建部令第 32 号修正）第五条

第三款、第二十七条 

市、区住

房和城

市更新

部门 

注册房

地产估

价师 

未经注册，擅自以注

册房地产估价师名

义从事房地产估价

活动；房地产估价师

未办理变更注册仍

现场执法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1 次/年 10% 

为加强估价行业

监管、规范估价师

执业行为，维护评

估委托单位或个

人的合法权益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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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

计划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

对象 
检查项目 

检查

形式 

检查

方式 

年度检

查频次 

检查比

例 
检查必要性 

然执业；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违规执业行

为(第二十六条规定

的 12 项行为)；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 、聘

用单位未按要求提

供房地产估价师信

用档案信息。 

时进行必要检查 

 
 


